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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市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

污泥处理处置管理办法

（2023年2月1日长春市人民政府令第91号公布，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处理处置管理，预防和减少污泥二次污染，促进污泥的无害化处理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的产生、收集、运输、贮存、处理处置及其监督管理活动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污泥是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在污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固态或者半固态物质，不包括栅渣、浮渣和沉砂。

本办法所称污泥产生单位是指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运营单位；污泥处理处置单位是指对污泥进行稳定化、减量化和无害化处理，及对处理后的污泥进行消纳的单位；污泥运输单位是指专门从事污泥转运并提供运输服务的单位。

第四条 市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市污泥处理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市）区、开发区建设主管部门按照管理职责，负责本辖区内污泥处理处置的监督管理工作，接受市建设主管部门的指导。

生态环境、发展和改革、规划和自然资源、财政、林业和园林、交通、农业农村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污泥处理处置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污泥的处理处置应当遵循减量化、稳定化、无害化、资源化的原则。

鼓励符合国家要求、技术可行的多种方式处理处置污泥，提高污泥处理处置能力，实施污泥处理处置全过程管理。

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污泥处理处置。

第六条 污泥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和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建立污泥管理规章制度，完善工作流程和管理要求，落实污泥管理主体责任，确保污泥安全、妥善处理处置。

第七条 污泥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和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制定应急预案，避免污泥无法及时、安全、妥善处理处置。加强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的环境风险防范，对环境造成污染的，应当进行修复和治理，依法承担责任。
第八条 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新建、改建和扩建时，污泥处理处置设施应当与污水处理设施同时规划、同时建设、同时投入运行。
第九条 污泥产生单位应当将污泥交由具有处理处置能力的单位进行处理处置，处理处置单位发生变化时提前向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条 污泥产生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对出厂前的污泥进行检测，确保出厂前的污泥符合国家有关标准。

第十一条 污泥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和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建立污泥转运联单制度。无转运联单的，污泥运输单位和处理处置单位不得接收污泥。

第十二条 污泥运输单位应当具备转运污泥的能力并取得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在运输过程中应当采取密封、防水、防渗漏和防遗撒等措施，配备的运输车辆在污泥处理处置场所内及时清洁，妥善处理清洁产生的污染物，防止二次污染。

第十三条 新建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将其经营范围、污泥来源、处理处置规模、处理处置工艺及产品去向等信息向项目所在地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现有污泥处理处置单位以上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当提前报告变化情况。

第十四条 污泥产生单位和处理处置单位应当按照相关标准对污泥进行合理处理处置，对产生的污泥以及处理处置后的产品去向、用途、用量等进行跟踪、记录，并向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五条 污泥处理处置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污泥处理处置单位需取得排污许可手续。

第十六条 污泥处理处置过程中，不得有以下行为：

（一）未在划定的污泥贮存区域内贮存污泥；

（二）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污泥和处理处置后的产品；

（三）污泥处理处置单位超处理处置能力接收污泥；

（四）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污泥流失、泄漏、扩散时，污泥产生单位、运输单位、处理处置单位应当立即采取紧急处理措施，并及时向建设、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报告。
第十七条 污泥处理处置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污泥及处理处置后产品的检测制度。对污泥及处理处置后的产品均要按照规定进行检测，检测不达标的污泥由污泥产生单位负责处理处置，检测不达标的处理处置后的产品不得投入使用。

第十八条 污泥处理处置后的产品又投入使用的市场行为，由相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监督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法律法规已有法律责任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
  

长春市长 长春市人民政府发布     


